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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计划（2005）71 号文《关于下达装备制造业国家标准项目计

划的通知》”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的国家标准制修定计划项目的要求，国

家标准《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由重庆隆鑫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摩托车研究所负责起草

制定，标准项目编号为:20051514-T-303 。 

2 编制目的 

摩托车的稳定性是其安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车辆内在稳定性，驾驶员的位置影响和他

对不断变化情况的反应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对车辆和驾驶员组合体稳定性、车辆动力性的评估变得非

常复杂。车辆重心的稳定性不但能达到保障人身安全性，还能达到减低车辆振动、噪声及保障驾驶员操

纵舒适性的作用。 
现已有国际标准 ISO 9130:2005《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来进行规范，所以很有必要制定我

国的国家标准。 

3 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9130:2005《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制定标准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我国国家标准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的规定编

写制定的。 

本标准的制定力求科学性、可行性、适用性、合理性。 
4 编制过程 

我单位于2005年接受编制任务后，立即组成起编制组，通过到北京国家标准情报研究所、天津汽车

标准化研究所、上海摩托车研究所、重庆市标准情报研究所、重庆汽车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

究、查阅、收集与摩托车重心位置测量方法有关的国内外相关资料和相关标准，于2005年收集到了ISO 

9130：1989《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等国际标准，经研究分析，决定结合我国情况修改采用该

国际标准，并于2005年12月编制出标准草案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后再上报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标准的制定工作，我们在网上广为查询，在天津汽车标准化

研究所等单位收集到了ISO 9130：2005《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的最新国际标准、JIS D 

0051:2001《两轮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的日本工业标准、CFR 49:572部 B分部《假人》[美联

邦法规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发布]的美国标准；经翻译整理研究分析，ISO 9130：2005标准比

ISO 9130：1989标准更加全面、详细，易懂易操作，而且日本工业标准JIS D 0051:2001与国际标准ISO 

9130：2005的测量方法完全一样，经与上海摩托车研究所研究、到重庆汽车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调研认为

我们修改采用最新国际标准的测量方法测量摩托车的重心位置是科学的、可行的、适用的、合理的。 

现将根据ISO 9130：2005《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修改采用的国家标准GB/T《摩托车重心

位置的测量方法》(征求意见稿)发各位委员和摩托车设计、生产、检验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望能及时

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5 编制说明 
5.1  本标准在修改采用 ISO 9130:2005《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时，在测量条件、测量设备、

测量方法及其计算公式、试验结果及其试验报告是与国际标准一致的。 
5.2  本标准在采用 ISO 9130:2005 时做了下列的修改： 

a) 标准的编写格式按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的规定编写； 

b) 标准中增加了前言、引言部分； 

c) 标准条文：“1  范围”中文字叙述作了修改，部分内容纳入引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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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标准标题：“2  参考标准”改为“2  规范性引用文件”，其“引导语”按GB/T 1.1-2000的

规定编写，其引用文件中将国际标准 ISO 3779《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码（VIN）—内容与构

成》改为 GB 16735-2004《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e) 在标准中对国际标准ISO 9130:2005个别符号与条文的解释的不统一及个别符号的打印错误作

了协调统一和改正。 

5.3  关于引用美联邦法规 CFR 49:572 部 B 分部《假人》标准的问题 
由于在国际标准 ISO 9130:2005 中引用了 CFR 49:572 部 B 分部《假人》[美联邦法规  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局(NHTSA)发布]的法规及其法规中规定的所用假人(或驾驶员)的质量为 73.4kg ,而且日本工业标

准 JIS D 0051:2001《两轮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中规定的所用假人(或驾驶员)的质量也为

73.4kg；又由于我国现还未有相应的《假人》国家、行业标准转化采用，因此为了与国际标准和国际上

通行的测量方法接轨，本标准暂时采用了美联邦法规 CFR 49:572 部 B 分部及其所用假人(或驾驶员)为
73.4kg 的质量，这样也符合 GB/T 20000.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

的规定。 
但是根据我国强制性标准 GB 20071—2006《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中规定的所用假人(或驾驶

员)的质量为 76kg ，GB 20074—2006《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外部凸出物》中规定用“一个 AM50 百分

位的假人或一名具有相似物理特征的人”，据查 AM50 百分位的假人的质量规定为 76kg±2kg，高度为

1.78 m。为了与我国有关强制性标准协调统一、一致，从而使已有的检测技术设备能够共享，我们认为

最好能采用 AM50 百分位的假人或相似物理特征的人，其质量规定为 76kg±2kg；因为这样并不影响摩

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只是在重心位置计算公式的数据中有所区别。本标准也就可以不再引用美联邦法

规 CFR 49:572 部 B 分部标准及其所用假人(或驾驶员)为 78.4kg（172 英镑）的质量。 
在本标准中是否引用美联邦法规 CFR 49:572 部 B 分部《假人》标准及其所用假人(或驾驶员)为

73.4kg 的质量，请各位专家、同行多提建议。 

5.4  关于可以使用被证实与之等效的其他种重心位置测量方法 
在本标准中原准备规定一种不采用试验平台、刀形支撑等设备、直接称量计算的简易测量方法，但

考虑到这种方法只能对 x 轴上摩托车重心的位置进行有效的称量计算，对 y 轴上摩托车重心的位置却难

以称量计算，对 z 轴上摩托车重心的位置却难以准确称量计算；对于这种不科学的简易测量方法在标准

中不规定为好。另外在 GB/T 5373-199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尺寸和质量参数的测定方法》第 5 章“质

量参数的测量方法”中对两轮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的“质心”（重心）的测定方法亦可以被采用，但

该测定方法对于两轮摩托车在 y 轴上的重心位置却难以称量计算。 

根据标准制定的最大自由度原则，标准中不应只确定使用唯一的测量方法；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必将有更加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测量方法出现，而且各单位也可以按照自身实际的条件使用被证实与

之等效的其他种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 
 
  

《摩托车重心位置的测量方法》 

国家标准编制组 

2008 年 5 月 


